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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羅詠絮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53515@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4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500445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50044509_ATTACH1.pdf、

380360200G_1150044509_ATTACH2.pdf、380360200G_1150044509_ATTACH3.
xlsx)

主旨：檢送「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66)」會議記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貴會115年4月23日桃市建師字第0625號開會通知單續

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處建照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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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66)討論 

會議時間：115 年 05 月 13 日（星期三）  15:00           記錄: 吳騏珅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建照科 1F 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副處長育時 

參與人員：詳簽到表 

 

◆個案討論： 

1.本案於 114 年 3月份建築執照案件抽查使照列管，今工程已即將竣工需辦

理更正報備以解除使照列管，一層平面圖原用途為門廳更正為陽台(計入

法定空地)，此空間為二樓以上之陽台、露台投影於地面層時之兩側有柱

牆之陽台(法定空地)，是否可免計建築面積，提請討論（詳附件一）。 

決議：本案依 107 年 2月 14 日召開『107 年第 1次法規執行疑義研討會』

之會議記錄，得以陽台(法定空地)免計入建築面積檢討。 

 

2.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是否可以設置 H1 宿舍。 

決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

許可使用細目表」，乙種建築用地並無宿舍使用項目，應不得申請宿

舍。 

 

3. 拆除執照是否需檢附原有使用執照竣工圖，提請討論。 

決議：整宗基地內建築物全數拆除者，得由建築師參考使用執照存根或建築

物成果圖等繪製拆除平面，免再檢附原使用執照竣工圖。 

 

4. 有關拆照、建照分案申請，拆照已取得，建照可否行政放寬先行准件，

一樣於放樣前取得市府拆除執照解套繪公文，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建案得拆照建照併案申請因建廠期程緊迫，遂拆照、建照同時掛

號，分案申請，合先敘明。 

2. 拆照於 115/4 月已取得，但因該建物於 85年火災，現在補申請，廢棄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365143&lan=C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365143&l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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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清理計畫審查期程較長，影響建造執照取得進度。 

3. 建照目前已審畢，但因拆照尚未取得解套繪公文，致遲遲無法核發建

造執照。 

決議：本案於建照加註「本案基地領有(115)拆字第會觀 16 號拆除執照，應

於二樓板勘驗時檢附該拆除執照竣工文件。(加註建照)」後，得予以

併案解除套繪核發建照。 

 

5. 有關建築物 G3 店鋪(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及 B2 商場(樓地板面

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樓地板面積計算範圍是以建造執照面積合計或

是各戶面積單獨計算，提請討論。 

決議：G3 店鋪及 B2 商場之樓地板面積計算範圍是以各戶面積分別計算，惟

同一張建造執照是否列入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則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90810404 號函「是同一建築執照中供店鋪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合計

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故依本案圖面

應為供公眾使用之 G3店鋪。 

  



6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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